	山东大学“大爱光学”奖助学金评选办法 






	“大爱光学”基金是由山东大学光学系（现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79级全体同学发起成立的一个开放式留本基金，目的是感谢母校的培育之恩，激励在校学生。以该基金每年度的理财收入用作“大爱光学”奖助学金，其中奖学金、助学金各半，给品学兼优及家庭经济困难仍奋发向上，立志成才的本科在读师弟师妹提供奖励和资助。

参照《山东大学本科生奖学金管理办法》、《山东大学本科生助学金管理办法》和捐赠者意愿，特制定本办法。

一、奖学金评选范围、条件及奖励金额

1、评选范围：山东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简称学院，下同）本科二、三、四年级中品学兼优的在读学生及社会实践优秀团队。

2、个人评选条件：

（1）热爱祖国，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无任何违法违纪现象。

（2）立志成才，专业思想稳定，有志于从事科学研究和奉献社会。

（3）学习刻苦，成绩优良，在学习或学术上有突出成绩。

3、团队评选条件：

（1）每年6月校团委和学院团委组织的暑期社会实践立项中被推荐为校级或院级立项的团队。

（2）每年9月学院团委组织的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评定中通过公开答辩，被学院团委认定为院级优秀的立项团队。

4、奖学金奖励人数及额度（初期）：

（1）优秀学生奖学金，每学年27人，总额27000元。其中：二年级9人，每人1000元；三年级9人，每人1000元；四年级9人，每人1000元。

（2）社会实践奖学金，每学年6个团队，每个团队500元，总额3000元。
二、助学金的评选范围、条件及资助数额

1、评选范围：学院本科一、二、三年级中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在读生。

2、评选条件：

（1）热爱祖国，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无任何违法违纪现象。

（2）立志成才，专业思想稳定，有志于从事科学研究和奉献社会。

（3）能够坚持学习刻苦，成绩优良，生活俭朴。

（4）家庭经济特别困难。

3、助学金资助人数及额度（初期）：

每学年资助15人，共3万元。其中：一年级5人，每人2000元；二年级5人，每人2000元；三年级5人，每人2000元。

三、奖、助学金的评选、发放流程

1、评选办法及流程：每年9月份根据上学年学习成绩及家庭情况（申请助学金的新生只需提供家庭情况），由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申请表详见附件）、班级评议、推荐，报学院“大爱光学”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审核拟定（评审委员会10人左右组成，教师、学生各半）。
2、公示：9月底前，学院评审委员会将拟奖、助学生及团队的名单和情况在学院内公开场合公示7天（含监督委员会人员联系方式）。

3、批准及拨付：公示同时，学院评审委员会要将评审情况、公示内容及形式报“大爱光学”基金监督委员会。由监督委员会根据公示、举报情况提出意见，并通知学校基金会拨付“大爱光学”奖、助学金。

4、发放时间及形式：每学年10月份，具体形式由学院与监督委员会共同商定。

四、附则

本办法经学院与捐赠者代表协商确定，自发布日施行，今后根据基金发展和理财收益情况，可对本办法做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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